德政办〔2013〕244号

德化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德化县新建加油站管理实施意见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有关单位：

经十七届县政府第23次常务会议研究同意，现将《德化县新建加油站管理实施意见》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德化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3年12月31日

德化县新建加油站管理实施意见

    为促进加油站建设管理的公开、公平、公正，做好我县成品油经营项目管理工作，根据商务部《成品油市场管理办法》及《福建省成品油市场管理规定》精神，结合我县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实施意见。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市场调控、保障供应、布局合理、改善民生”的原则，以“方便群众、服务经济、促进发展、安全生产”为目标，立足当前，着眼未来，将全县需新建的加油站的土地使用权和特许经营权纳入国有资产（资源）管理范畴,由县陶瓷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下属的德化县陶鑫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实施管理，采取“五统一”的做法，推进新一轮成品油分销体系建设，为推动全县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动力保障。

二、具体做法

1.统一规划布点

全县范围内凡符合《福建省成品油分销体系“十二五”发展规划》布点要求及新开通公路需要增加布点规划的新建加油站，均实行统一布点规划。具体工作由县经贸局和住建局牵头，县陶瓷园区管委会、国土局、交通运输局、环保局、市政公用事业局、公路局和各乡镇人民政府配合做好规划布点工作。

2.统一征收储备

县住建局负责将加油站布点列入城乡规划，出具新建加油站《建设项目规划意见书》；

县国土局负责将加油站建设项目用地列入年度计划用地指标，并指导土地储备机构，提前实施土地收储，并做好加油站土地出让工作；

县发改局负责基本建设项目立项手续；

各乡镇人民政府应按属地管理原则，负责做好本辖区内新建加油站用地的征安迁工作。

3.统一公开招标

德化县陶鑫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依法取得新建加油站特许经营权和土地使用权后，按照有关规定进入公共资源交易平台采取公开竞价租赁方式，确定新建加油站租赁经营者。具体招标方案由县经贸局和陶鑫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负责制定。

    4.统一上报确认    

    县经贸局负责对拟新建的加油站先按无业主方式上报省经贸委进行新建加油站规划确认，并统一受理申请、上报核发《成品油零售经营批准证书》；

县国土局负责按福建省经贸委、国土厅《关于做好加油站网点布局与用地审批衔接工作的通知》要求，出具《加油站项目用地预核准意见书》。由县土地储备中心上报农转用与土地征收批准并公开出让，办理《建设用地批准书》；

县住建局负责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及加油站规划平面图；

县公安消防大队负责核发《建筑工程消防审核意见书》和《建筑工程消防验收意见书》；

县环保局负责审批《环境影响报告表》；

县安监局负责上报《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审批；

县工商局负责出具《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

5.统一监管落实

    成立县加油站项目建设联席会议，由县分管领导任组长，成员由县经贸局、监察局、国土局、住建局、工商局、安监局、发改局、财政局、交通运输局、公路局、环保局、市政公用事业局、公安消防大队、陶瓷园区管委会、国投公司等部门组成。负责协调加油站规划、选址、土地收储、资格审查、加油站承包经营具体实施方案及成品油市场监管等事宜。

    县经贸局负责加油站的监督管理，查处违规经营成品油行为；    

    县工商局依法查处取缔无照经营成品油活动，打击假冒伪劣和销售不合格成品油行为；

    县安监局负责加油站安全监督综合管理工作；

县质监局负责加油站计量监督管理，对缺斤短两行为进行处理；

县税务部门负责检查加油机安装税控装置情况，并对偷税、漏税、逃税行为进行处理；

    县住建局负责检查违法建设加油站行为，负责对加油站出入口和绿化带开口的审批管理；

    县国土局负责检查加油站违法占地行为；

    县公安消防大队负责对《消防意见书》的发放及对消防设施、消防制度的检查；

县公路局负责配合有关部门做好相关工作；

各乡镇人民政府应按属地管理原则，负责做好本辖区内加油站的监管工作。

	县直有关单位：县经贸局、监察局、国土资源局、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安监局、发展和改革局、财政局、交通运输局、环保局、市政公用事业管理局、公安消防大队、陶瓷园区管委会，工商局、公路局，国投公司。
抄送：市经贸委，县委办公室，县纪委办公室。

县人大常委办公室，县政协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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